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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简评 

国家集采文件落地 

顶层制度建设出台 

 

事件： 

1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 

简评 

属于顶层制度设计，目的和思路非常清晰 

本次药品集采的目的非常清楚，即通过量价挂钩有效降低药

价，引导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及探索和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在

此基础上，总体改革思路就是“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  

明确国家对集采的坚定态度 

文件明确了国家对于集采推进的坚决性，从国家层面督促和

保证集采的进度和长期稳定预期；从政策角度给予药品采购流

程、药品使用量、药品供应、药品质量等方面的保证；完善配套

措施，包括对医院及药厂的监督和激励、医保支付、联合采购办

公室的成立等。 

我们总结本次文件相对于之前通知的增量信息，主要包括： 

①探索试点城市医保支付标准与采购价协同。 

文件提出，集采品种在医保范围内的以集采价格作为医保支

付标准，同一通用名按相同的支付标准结算，差异较大的在 2-3

年内渐进调整。患者使用超出医保支付价的药品需要自付，使用

低于医保支付价的药品按实际价格支付。 

带量采购的核心还是通过降低药价和进口替代来从长期层

面保障医保资金支付的安全性。我们认为医保支付价的限定，首

先符合给医保基金减负的核心目的。对于中标厂商的品种，保证

了患者层面使用的积极性。 

在实际使用上，医保支付价可能会根据各地情况进行一些调

整，例如通过提高整体自付比例等模式来替代超出部分自付的模

式，但是整体的趋势还是保证中标品种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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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主要内容 

项目 具体内容 

主要形式 

药品范围 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遴选试点品种 

入围标准 包括质量入围标准和供应入围标准，具体指标由联合采购办公室负责拟定。 

采购形式 入围生产企业在 3 家及以上的，采取招标采购的方式；入围生产企业为 2 家的，采取议价采购的方式；入围生产企业只

有 1 家的，采取谈判采购的方式。 

具体措施 

带量采购 按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药品总用量的 60%—70%估算采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 

 剩余用量，各公立医疗机构仍可采购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的其他价格适宜的挂网品种。 

保证使用 试点地区公立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集中采购品种，确保 1 年内完成合同用量。 

保证质量和供应 严格执行质量入围标准和供应入围标准，加强对中选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的全链条质量监管。 

 企业自主选择配送商，建立生产企业应急储备、库存和停产报告制度。 

保证回款 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的基础上，按不低于采购金额的 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有条件的城市可试点医保直接结算。 

 医疗机构应按合同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严查医疗机构不按时结算药款问题。 

政策衔接，三医联动 

医保支付标准 集采品种在医保范围内的以集采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同一通用名按相同标准结算，差异较大的在 2-3 年内渐进调整。 

 患者使用超出医保支付价的药品需要自付，使用低于医保支付价的药品按实际价格支付。 

促进医疗机构改革 建立医保和医院“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推动使用中选的价格适宜的药品，降低运营成本。  

 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收支形成结余的，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

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 

明确医院责任 将中选药品使用情况纳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核，各有关部门和医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控制、药占比、医疗机构用

药品种规格数量要求等为由影响中选药品的合理使用与供应保障。 

 对不按规定采购、使用药品的医疗机构，在医保总额指标、对公立医院改革的奖补资金、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医保定

点资格、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核中予以惩戒。 

明确部门责任 国家医保局负责方案制定、监督管理，地方医保部门负责医保基金结算和支付，卫生部门负责药品使用情况监督，药监

局负责一致性评价认定和和质量监督。 

组织形式 

试点工作小组 由国务院、医保局、卫健委、药监局组成试点小组，领导试点工作，设在医保局，由各部门派人参加，负责部门协调和

政策引导解读。 

联合采购办公室 由各试点地区派代表组成，负责代表试点地区公立医疗机构实施集中采购，组织并督促执行集中采购的结果。下设监督

组、专家组和集中采购小组。 

资料来源：国务院，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②在总结评估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集中采购的覆盖范围，引导社会形成长期稳定预期。 

明确了集采后续将进一步扩大范围，也明确了会对本次集采的试点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估。后续集采模式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是长期的趋势，当然方案上可能会有所调整。随着后续范围的扩大，仿制药整体的降价是大趋

势，对原研品种的替代程度也会有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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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集采方式：没有明确单一货源。 

本次国家文件中没有提到单一货源，这可能成为后续集采进一步扩大方案调整的一部分，未来不排除会有

多家厂商中标的方案。 

④按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药品总用量的 60%-70%估算采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跟之前细

则提法有区别）。 

之前带量采购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采购量占地区医院使用量的整体比例，本次方案中重新明确了采购量

的占比。60-70%的市场占比具有一定吸引力，一方面是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国家明确提到要将中选药

品使用情况纳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核，重新明确市场占比的概念对于中标品种的使用考核上会有一个

指引的参考指标，保证医院使用的积极性。此前上海文件中明确提出为中标品种使用不得超过中标品种，即保

证 50%的量，我们认为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更高。 

⑤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的基础上，按不低于采购金额的 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有条件的城市可试点医

保直接结算。 

从医保预付、直接医保结算角度保证了医院的支付能力，保证了流通企业的回款问题。同样也是旨在保证

对中标品种采购力度的配套方案。结合此前上海方案中对于配送商的预付模式，保证了中标品种采购流程的顺

利进行，为后续保证使用量奠定基础。 

⑥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收支形成结余的，可统筹用于人员薪酬支出。 

文件提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收支形成结余的，可按照“两个允许”（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

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的要求，统筹用于人员

薪酬支出。 

该调整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期，我们认为政策执行中最核心的还是医院方面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此前上海

地区的做法看，对医院、科室及医生都有严格的使用考核。本次国家文件提出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改革医生

薪酬，主要目的还是保障政策的执行力度，结合医保支付价的制定来提高医院使用中标品种的积极性。 

⑦对进度缓慢、成效不明显的试点地区要开展重点督查，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了要保证进度和成效，明确了对于推进集采的决心。我们预计本次 4+7 集采后续的施

行有望快速推进，国家方案和其他试点城市的具体方案有望近期跟进出台。预计 2 月各地完成价格、医保支付、

企业和医疗结构培训等，在 3 月中下旬有望正式执行。 

⑧成立联合采购办公室。 

由各试点地区派代表成立联合采购办公室，还是由上海市药事所承担日常工作，并成立监督组、专家组和

集中采购小组。可以看出整体方案还是会向上海几轮集采看齐，各地区可能会根据情况有细微调整。此举进一

步加强了相互监督和方案执行的力度，从而保证首轮集采工作的正常进行。 

本次国家文件整体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期，药品采购制度的改革和个仿制药价格体系的重构是大趋势，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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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创新转型的龙头以及受影响较小的板块。整体投资思路还是推荐继续聚焦优势赛道的好公司。我们长期看

好创新药头部企业及医药外包、器械细分、医药分销、连锁服务和零售领域的龙头公司。 

①处方药：创新药龙头恒瑞医药；生长激素龙头长春高新及安科生物； 

②CRO 龙头：泰格医药、药明康德、凯莱英； 

③医药分销龙头：国药股份及上海医药； 

④器械细分龙头：乐普医疗、安图生物、开立医疗； 

⑤连锁医疗及零售龙头：爱尔眼科、老百姓及益丰药房等。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企业品种存在质量风险，医保控费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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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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